
115年2月起

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小、幼兒園學童，
以及設籍臺北市2足歲-12歲兒童，生生喝鮮奶

使用數位卡證（國小數位學生證、幼兒數位卡證、
兒童優惠卡或愛心卡）兌換指定商品

7-ELEVEN、OK、全家、全聯福利中心、美廉社、
家樂福超市(部分門市適用)、萊爾富

每週兌換1瓶指定商品（每週日23:59前完成兌換）



因鮮奶政策補助係採「學籍優先原則」，若有在其他有鮮奶補助政策的縣市學校就讀，請
以就讀學校所在縣市所發的鮮奶卡證領取鮮奶。如重複領取卡證，並持兩張以上卡證兌
領鮮奶，需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


